
(譯 本 )  

資料文件  
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

核實非中國籍人士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  

目的  

 本文闡述核實非中國籍人士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的修訂程序。  

背景  

2.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二 款 第 (四 )項 規 定 ， 持 有 效 旅 行 證 件 進

入 香 港 、 在 香 港 通 常 居 住 連 續 七 年 以 上 ， 並 以 香 港 為 永 久 居 住 地 的 非

中 國 籍 人 士 ， 即 屬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。 落 實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二

款第 (四 )項的詳細安排，載於《入境條例》 (第 115 章 )附表 1 第 2 ( d )
段及第 3 段。  

3 .  在 終 審 法 院 二 零 零 三 年 二 月 十 一 日 就 P r e m  S i n g h  訴 入 境 事 務 處
處長  (終 院 民 事 上 訴 2002 年第 7 號 )作 出 判 決 之 前 ， 上 述 附 表 1 第

3 ( 1 ) ( c )段規定，任何非中國籍人士按該附表第 3(1 ) (b )段向入境事務處

處 長 作 出 聲 明 ， 表 示 已 經 以 香 港 作 為 永 久 居 住 地 時 ， 必 須 已 在 香 港

“定居”。該附表第 1 ( 5 )段另規定，任何人如通常居於香港，以及不

受 任 何 逗 留 期 限 的 限 制 (即 具 有 無 條 件 限 制 逗 留 的 身 分 )， 即 屬 在 香 港

“ 定 居 ” 。 換 言 之 ， 在 終 審 法 院 該 判 決 之 前 ， 非 中 國 籍 人 士 必 須 先 取

得無條件限制逗留的身分，才符合資格申請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。  

終審法院的判決  

4 .  終 審 法 院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二 月 頒 布 的 有 關 判 決 書 ， 載 於 附 件 。 該 判

決書所載的有關命令可概述如下：  

( a )  《 入 境 條 例 》 附 表 1 第 3 ( 1 ) ( c ) 段 “ 定 居 ” 的 規 定 ， 抵 觸

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二 款 第 (四 )項 。 而 其 違 憲 範 圍 ， 在

於 該 段 與 附 表 第 1 ( 5 ) ( b )段 合 併 規 定 某 人 在 作 出 聲 明 以 香 港

為 永 久 居 住 地 (見 附 表 第 3(1 ) (b )段 )或 申 請 核 實 其 在 《 基 本

法 》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二 款 第 (四 )項 下 所 述 的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永

久性居民身分時，不得受任何逗留期限的限制；及  

( b ) 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被 指 示 須 根 據 有 關 判決 ， 決 定 該 案 上 訴 人 就

核實其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而提出的申請。  

5 .  李 義 法 官 在 判 決 書 第 64 段 指 出 ，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二 款

第 (四 )項 所 指 的 “ 永 久 居 住 地 的 規 定 ” (即 以 香 港 為 永 久 居 住 地 )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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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使 申 請 人 必 須 令 處 長 信 納 其 在 港 建 立 永 久 家 園 的 意 圖 ， 並 且 已 付 諸

實 行 。 換 言 之 ， 申 請 人 必 須 證 明 自 己 在 港 居 住 ， 不 僅 是 把 香 港 視 作 通

常 居 住 的 地 方 ， 而 且 有 意 並 已 為 此 採 取 行 動 ， 以 香 港 作 為 唯 一 的 永 久

居 住 地 。 把 ‘ 以 香 港 為 某 人 的 永 久 居 住 地 ’ 和 純 粹 通 常 居 於 香 港 作 比

較，便可明白永久居住地規定的性質。」  李義法官在判決書第 66 段

進 一 步 解 釋 說 ， 「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二 款 第 (四 )項 有 關 永 久 居

住 地 的 規 定 ， 至 少 還 在 兩 方 面 有 要 求 ： 申 請 人 必 須 有 意 在 港 居 住 ， 而

且 所 採 取 的 行 動 必 須 是 為 了 在 港 永 久 或 無 限 期 居 住 ， 而 不 是 只 居 住 一

段 有 限 的 時 間 。 申 請 人 的 動 機 和 行 為 ， 亦 必 須 是 為 了 以 香 港 作 為 其 唯

一 的 永 久 居 住 地 。 」 李 義 法 官 的 觀 點 獲 得 終 審 法 院 其 他 三 位 法 官 贊

同，成為了最高層次法院的大多數觀點。  

6 .  終 審 法 院 對 “ 永 久 居 住 地 的 規 定 ” 的 大 多 數 觀 點 ， 是 司 法 判 決 ，

並 且 是 對 《 基 本 法 》 有 關 條 文 具 權 威 性 的 解 釋 。 實 際 上 ， 終 審 法 院 的

命 令 已 清 楚 闡 明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須 根 據 該 判 決 ， 決 定 上 訴 人 就 核 實 其

永 久 性 居 民 身 分 而 提 出 的 申 請 。 因 此 ， 非 中 國 籍 人 士 所 有 其 他 類 似 的

申請，亦應按這個方式處理。  

新程序  

7 .  自 終 審 法 院 作 出 上 述 判 決 後 ， 為 了 與 該 判 決 一 致 ， 非 中 國 籍 人 士

申 請 永 久 性 居 民 身 分 時 ， 無 須 事 先 取 得 無 條 件 限 制 逗 留 的 身 分 。 申 請

人 現 時 只 須 向 入 境 事 務 處 作 出 聲 明 和 證 明 自 己 有 意 以 香 港 作 為 唯 一 的

永久居住地，並且已付諸行動。  

8 .  申 請 人 必 須 在 申 請 表 上 填 報 若 干 基 本 資 料 ， 如 通 常 居 於 香 港 的 日

子 、 家 庭 成 員 的 居 住 地 點 和 持 續 不 在 香 港 的 日 子 。 除 此 之 外 ， 申 請 人

可 自 行 決 定 是 否 向 入 境 事 務 處 申 報 任 何 其 他 有 關 資 料 ， 以 支 持 其 申

請。  

9 .  新 程 序 已 於 二 零 零 三 年 六 月 十 六 日 生 效 。 為 釋 除 外 籍 人 士 的 疑

慮 ， 我 們 已 表 明 ， 在 香 港 擁 有 物 業 或 在 香 港 有 家 庭 ， 並 不 是 符 合 永 久

居 住 地 的 規 定 的 先 決 條 件 。 此 外 ， 短 暫 離 開 香 港 或 在 其 他 地 方 擁 有 物

業 ， 亦 不 一 定 表 示 有 關 人 士 並 非 通 常 居 於 香 港 或 並 非 以 香 港 為 唯 一 的

永 久 居 住 地 。 入 境 事 務 處 會 審 慎 和 合 理 地 考 慮 個 案 涉 及 的 所 有 相 關 因

素 ， 才 作 決 定 。 在 審 核 有 關 申 請 時 ， 沒 有 任 何 一 個 因 素 特 別 具 決 定

性 。 申 請 人 如 對 入 境 事 務 處 的 決 定 有 所 不 滿 ， 可 根 據 《 入 境 條 例 》 的

法定反對程序提出反對，或向法庭尋求司法覆核。  

 
 
保安局  
二零零三年九月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